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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8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独立董事黄进因事请假，已委托独立董事韩世坤代为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莉茜女士主持。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自来水代销合同》的议案； 

由于公司无供水管网资源，因自来水生产销售的需要，公司于 1998

年 4 月与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签订了《自来水代销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合同》的有效期为 50 年。 

2003 年，武汉市的水务资产进行了重大重组，将公司原控股股东

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变更登记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同时注入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武汉市

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等资产。水务集团成立后，依法注销了武汉市

自来水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并依法承接了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

切债权债务、对外签订的所有合同和协议及其他法律责任。由此，公

司代销自来水的交易对象由原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改为水务集团，公司

的自来水代销业务由非关联交易转变为关联交易。（详情见 200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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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根据 2008 年 9 月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4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

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

义务”，现将《合同》及《补充协议》提交董事会审议，待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公司 200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陈莉茜、龚必安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及独立董

事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黄进先生、韩世坤先生、汪胜先生对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自来水代销合同》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无供水管网资源，因自来水生产销售的需要，公司与武

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自来水代销合同》。此关联交易现仍执

行原非关联交易情况下的合同内容，其交易实质特别是交易价格、付

款方式等未发生任何变化，说明此关联交易价格和方式对交易双方是

公平、公正的，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

循了公平、公正、诚信及公允的原则，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通过此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可持

续发展。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发生此关联交易。 

二、关于召开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上述“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自来水代销合同》的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拟定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以现场投票

方式召开公司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